
附件

佛山市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专家论证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条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论证，是我市防止发生建设工程安全事故的关键措施之一，为做好我市在建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执行专家论证程序管理工作，根据《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建部令第37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实施<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建办质〔2018〕31号）、《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房屋市政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的实施细则的通知》（粤建规范〔2019〕2号）、《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佛山市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论证专家管理办法>的通知》（佛建〔2025〕62号）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佛山市建筑业协会（以下简称“市建协”）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以下简称“专项方案”），是指施工单位在编制施工组织（总）设计的基础上，针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单独编制的安全技术措施文件。

第三条  市建协负责专家库的相关管理工作，全市所有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方案论证工作纳入专家论证管理系统。
第四条  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相关单位应当按要求组织专家库专家对专项方案进行论证。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范围详见《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房屋市政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的实施细则的通知》（粤建规范〔2019〕2号）的规定。
第五条  建筑工程实行施工总承包的，专项方案应当由施工总承包单位组织编制。其中专业工程实行分包的，其专项方案可由专业承包单位组织编制，总承包单位审批并由施工总承包单位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

第六条  专项方案应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编制指南》(建办质〔2021〕48号)、《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严重缺陷清单(试行)》(建办质〔2024〕63号)进行编制。
第七条  参加专家论证会的人员：

（一）论证专家组成员；

（二）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三）监理单位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及专业监理工程师；

（四）施工总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技术负责人或受权委派的专业技术人员、项目负责人、项目技术负责人、专项施工方案编制人员、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

（五）涉及勘察、设计内容的，勘察、设计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及相关人员。

第八条  专家论证会必须在会议室举行，会议室面积应不小于30m2（至少能容纳20人），有召开会议的相应设施，并设有与专项方案论证管理系统连接的视频监控。

严禁在宾馆、酒楼、茶馆或住宅等场所召开专家论证会。
第九条  组织单位必须在论证会计划召开前5个工作日告知市建协，并提交专项方案、计划书等相关资料。

告知资料包括：

（一）需要论证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方案电子版、纸质材料各一份；

（二）各区监督机构规定提交的资料（复印件一份，盖相应单位公章）；
（三）论证会的计划书和建设、施工及监理单位等各方拟参加论证会议人员的名单及相应资格证明资料。

资料齐全的，由市建协派监管员核查论证会议场所。
第十条  组织单位将相关资料录入专家论证管理系统。
第十一条  专家论证会计划召开前3天，由市建协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论证专家。

其中深基坑工程方案论证，至少各有1名注册岩土工程师、注册结构工程师的专家。

第十二条  论证专家名单确定后，组织单位将论证时间、地点、施工方案电子版发送至各位专家的电子邮箱，由组织单位提前2天通知建设、监理单位等人员以及工程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监督机构（下简称“监督机构”）有关人员出席论证会。
第十三条  论证会在市建协与监督机构共同见证下进行。

会议流程：

（一）论证会召开前1天，各专家必须将方案初审意见表电子版交给组织单位录入专家论证管理系统；

（二）论证会前，组织单位打印出《佛山市危险性较大工程专项方案专家论证审查表》，建设、施工、监理单位、专家组成员等到会人员签到；

（三）监督机构参会人员确认参会各方人员身份资格；
（四）专家组成员推选专家组组长，并由组长主持会议；

（五）对论证会人员到会情况进行拍照（会议结束24小时内上传到专家论证管理系统）；

（六）专项方案编制人员简要介绍专项方案；

（七）专家就方案内容提出疑问，相关单位解答；

（八）各专家发表初审意见；

（九）建设、设计、勘察、施工、监理单位等人员暂时回避，专家组汇总审核意见，组长填写《佛山市危险性较大工程专项方案专家论证审查表》，并签名；

（十）组织单位召集所有人员入场，组长宣读专家组审核意见；

（十一）监督机构参会人员确认审核程序是否符合要求，并在专家论证管理系统中填写《监督部门对论证会中专家工作情况的评价》，并签名；

（十二）组织单位将加盖了“专家资格证明专用章”的《论证专家名单》、《佛山市危险性较大工程专项方案专家论证审查表》纸质版交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监督机构存档；
（十三）组织单位必须在会议结束24小时内在专家论证管理系统中上传《佛山市危险性较大工程专项方案专家论证审查表》扫描件。
第十四条  专家论证会后，应当形成论证报告，对专项施工方案提出通过、修改后通过或者不通过的一致意见。专家对论证报告负责并签字确认，并附上专家各自意见和相关信息（单位、学历、专业、职称、职务等）。

（一）专项施工方案经论证结论为“通过”的，施工单位可参考专家意见自行修改完善；

（二）专项施工方案经论证结论为“修改后通过”的，专家意见要明确具体修改内容，施工单位应当按照专家意见进行修改，程序如下：
1.相关单位按专家组意见对专项方案修改后，经审批程序完成，报送给市建协核查，并由组织单位联系专家组组长或3名原专家组成员，组长（或3名原专家组成员）审阅通过后，签字确认；

2.组织单位在专家签字确认后的《佛山市危险性较大工程专项方案专家论证审查表》上加盖见证章，签字扫描后上传至专家论证管理系统；

3.专家签名确认后的《佛山市危险性较大工程专项方案专家论证审查表》原件由相关单位存档，并各将一份复印件及修改后的专项方案交监督机构、组织单位存档。
（三）专项施工方案经论证结论为“不通过”的，相关单位应按专家组意见对专项方案进行重新编制，经审批程序完成后，重新按本办法第九条之后的要求执行。

第十五条  专项方案重新编制论证的，市建协优先安排原专家组成员担任本次论证专家，如有专家不能参加的，再按第十一条要求在专家库中抽取专家。
第十六条  如专项方案因设计、结构、外部环境等因素发生变化确需修改的，修改后的专项方案必须重新组织专家进行论证。

第十七条  按照规定要求，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的专项方案应当由施工总承包企业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为方便企业及时、有效组织论证会，市建协在各个区设置专项方案论证管理点，施工总承包企业可委托工程所在区域的管理点组织专家论证工作。
第十八条  委托专项方案论证管理点组织论证工作的，施工总包企业应与论证管理点签定《委托组织危险性较大工程专项方案专家评审论证协议书》，论证会地址设在专项方案论证管理点的专用论证会议室，由各专项方案论证管理点代为协助、指导组织论证会相关工作。

第十九条  专家对参加论证的专项方案负责，应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秉公办事、服从管理，严格执行《佛山市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论证专家库管理细则》(佛建社字〔2025〕20号)，并执行工程所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佛山市建筑业协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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